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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住房面积玩文字游戏

购房者多花 5万元冤枉钱

收新房，本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然而， 不少购房者在收房过程中却会遭
遇到面积缩水、房屋质量等烦心事。 城
东的张华（化名）就致电本报房产维权
热线说，开发商与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结果却是他为多出的公摊面积花费近
5

万多元。

典型案例：套内面积少了
4%

张华说， 他去年在城东购买了一套
商品房，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房屋建
筑面积为

102

平方米， 其中套内建筑面
积为

81

平方米。 购房合同中约定，如果
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与合同约定的建筑面
积发生误差， 比例绝对值低于

3%

时，按

照实际情况结算价格； 如果比例绝对值
超过

3%

，购房者可以要求退房。交房时，

张华委托了成都市某房产测绘单位进
行了面积检测，检测显示：房子建筑面
积与合同约定是基本一致的， 但套内建
筑面积却少了

4.27

平方米， 比合同约定
少了约

4%

左右。 于是，他提出了退房要
求。

开发商却认为， 房屋的总面积没有
误差，那就不能退房，套内建筑面积差异
不是退房的理由。

律师观点：购房者不能退房
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方

平说， 张华遭遇到的实际上是开发商和

业主玩的一个文字游戏， 非专业人士难
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林方平认为， 购房合同中明确约定
了产权登记面积为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之和。 所购
买房屋的套内面积与合同约定相差了
4%

， 购房者也为多增加的
4%

的公摊面
积支付了购房款， 但总建筑面积几乎没
有误差。 因此，即便是套内面积少了

4

平
方米，也无法要求退房。

建议请约定套内面积以免为公摊面
积多埋单

张华显得非常郁闷： 约定的产权登
记面积为建筑面积而非套内面积， 就让
他为超出的

4%

的公摊面积买了单。

就此， 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轲认为，根据成都市的相关规定，成
都目前执行的是按套内面积计价的方式
进行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开发商大多采
用的是按照建筑面积进行公布销售价
格， 部分开发商也在销售合同中约定产
权登记面积为建筑面积， 为此就产生了
张华遭遇的问题。

赵轲律师提醒购房者， 在与开发商
签订购房合同时， 一定注意计价方式的
约定。 如果遭遇到产权登记面积为建筑
面积时， 一定要分别约定套内面积的大
小和公摊面积的大小， 并同时约定套内
面积和公摊面积出现误差时的处理办
法，避免为多出的公摊面积买单。

（据《华西都市报》）

律师说法
案情

:2010

年
5

月
7

日，家辉公司为张、李夫
妇二人提供了居间服务， 带他们看了某小区一套
房屋，并签订了看房协议。 约定，如二人购买该房
必须通过我公司， 不得私下交易或通过其他公司
进行买卖，若违反约定，须支付房款总价

3％

的违
约金。张、李看房后感到满意，在公司安排下，曾两
次与房屋出售方见面洽谈，后张、李私下与房主签
订了合同。 公司因为所购房屋做广告宣传等花费
了

1500

余元。现家辉公司要求张、李支付违约金。

律师说法
家辉公司依据的《看房协议》所涉及的房屋信

息，系通过此前互联网络公开的房源信息，对于是
否进行该房屋的交易、 是否选择家辉公司作为交
易的中介机构，张、李夫妇二人作为消费者，依法
享有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对于此权利，中介公司
无权进行干涉，中介公司拟定的《看房协议》的内
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关于“消费者依法享有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的规
定，应属无效。中介公司依据该协议要求二人支付
违约金的请求， 得不到支持。 在二手房交易过程
中，买卖双方的公民个人，房地产经纪机构在交易
信息、交易资源、交易经验、交易技巧等方面具有
相当大的优势； 若放任房地产经纪机构滥用这一
优势，势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情：张某与妻子范某共同共有一套房产，于
2010

年
3

月份与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房产
卖与李某，未办理过户手续，且未经过张某妻子范
某的同意。

2010

年
5

月份，张某又与陈某签订房
屋买卖协议，将房产卖与陈某，且办理了房屋过户
手续，而且在此次房产买卖过程中，范某是同意处
分房产的，且在房屋买卖协议中签字。后李某得知
张某“一房二卖”，起诉至法院，要求张某继续履行
协议，将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问张某的诉求能
否得到支持？

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
一十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
者履行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 对方可以要求履
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
实上不能履行；（二）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
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 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
要求履行”。 在该案件中，张某已经与陈某办理了
房屋过户手续，该房产已经登记在陈某名下，物权
已经发生转移。此时，李某要求张某继续履行协议
内容，在法律上已经是不能履行。 同时，张某处分
房产，根据《婚姻法》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应经过妻
子范某的同意，否则，处分行为无效。因此，李某要
求张某继续履行协议是很难得到法院支持的，此
种情况下， 李某可以要求张某承担一定的缔约过
失责任， 赔偿因张某原因导致合同无效而给李某
造成的损失。

案情
:2011

年，黄女士看中了一套某开发公司
的精装修商品房，随后签订了购房合同。开发商交
房的时候， 黄女士发现广告中样板间的内容和实
际交付的房屋不一样，黄女士遂找到开发商理论，

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交房。

律师说法
黄女士可以要求开发商按样板间交房， 因为

合同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

商品房销售广告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
中介服务机构宣传商品房、 吸引购房人的主要方
式。 由于虚假广告的误导，常出现“货不对板”现
象， 购房者得到的商品房与广告宣传的不一致。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一是房地产开发企
业、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商品房销售宣传广
告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房地产广
告发布暂行规定》 等相关规定， 广告内容必须真
实、合法、科学、准确；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
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的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
料所明示的事项， 当事人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约定。另外，为了解决消费者反映所购商品房与
样板房不一致的情况，《办法》 还规定， 房地产开
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时设置样板房的， 应当说明实
际交付的商品房质量、 设备及装修与样板房是否
一致，未作说明的，实际交付的商品房应当与样板
房一致。

(

山商）

如何避免二手房
交易过程中的合同陷阱？

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的陷阱很多，可谓
防不胜防，但是也是可以防范的。 针对上
面提到的一些问题的陷阱，笔者简单地说
明一下防范措施，但在具体的交易过程当
中，陷阱是随时变化的，陷阱是数量远不
止上面提到的几种，卖方或买方还应当具
体问题具体对待。购房人或卖房人在买卖
二手房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一、费用情况。 购房者在签订二手房
购买合同或与中介公司签订协议之前，一
定要了解清楚中介公司收取哪些费用，这
些费用是做什么用的，了解清楚办理各类
房屋交易需要的全部费用以及交纳方式，

相关费用该谁交，如何交，向谁交，何时
交，都应该弄清楚。 弄清楚之后最好在合
同后附上《费用清单》。

二、是否有拖欠费用。 与小区管理的
物业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弄清楚原房主是
否欠费、欠费多少，由谁来承担原业主所
欠费用。最好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物业
费、供暖费等费用以交接时间为准，在交
接之前产生的一切费用原房主或中介公
司承担，交接之后的由买方承担。另外，最
好在房款的支付方式上约定先支付部分
房款，在双方完成物业交割没有纠纷后再
支付剩余房款。

三、不能过户的房屋不要购买。 有些
房屋是不能过户的，这就要求购房者在签
订合同之前将房屋的产权状况了解清楚，

千万不要为图省事急于一手交钱一手拿
钥匙。拿到房屋钥匙并不能代表取得房屋
的所有权，只能证明购房人暂时占有了该
房屋，只有产权过户后，房屋才能真正属
于购房人。

四、售房人最好不要选择“ 现金收
购” 的卖房方式。 不管是中介公司收购
还是个人收购，中介公司都是利用不透明
交易来赚取差价。而且现金收购的方式售
房人需公证委托中介公司或中介公司的

某人全权办理售房事宜， 包括签订合同、

办理产权过户，如果中介公司一旦签订对
售房人不利的合同，在买房人与中介公司
存在纠纷的情况下，那么承担责任的主体
是售房人，而不是中介公司，因此售房人
可能承受比较大的损失，售房人不要以为
拿到房款就没有自己的事情了，有可能一
大堆麻烦事情就在后面。因此笔者建议交
易时买卖双方一定要见面，谈好价格后签
订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到房管部
门办理过户，切记不要图省事把房产证给
了中介公司做了委托公证然后拿钱了事，

仅仅做公证并不能算是法律意义上的房
产买卖，这只是一个授权行为。

五、明确与中介公司签订的《委托销

售代理协议》或《委托购房代理协议》中中
介公司的权利义务。比如规定中介公司委
托出售房屋的时限，中介公司超时限出售
应承担违约责任。

六、合同内容要细化。一个完整的《房
屋买卖合同》 中除标明房屋自然情况、价
款之外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外，还应标明房
款支付的时间、方式，税费交纳及承担、入
住时间、房屋交接、产权状况、过户程序、

相关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式等一系
列内容。但有些中介公司提供的合同只有
房屋的基本情况、房款，其他的内容没有
或约定不明，这样简单的合同一旦发生纠
纷处理起来对买方或卖方都相当不利，有
利的只是中介公司。 （福房网）


